《乌鲁木齐市城市更新政策工具箱（征求意见稿）》起草说明

一、起草背景
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家、自治区关于持续推进城市更新行动的决策部署，落实市委、市政府工作要求，进一步强化政策集成创新与激励支持，精准破解项目推进中的堵点难点问题，充分激发市场主体参与活力，提升城市功能品质与发展能级，市住建局起草制定了《乌鲁木齐市城市更新政策工具箱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（以下简称“工具箱”）。
二、制定依据
[bookmark: _Toc32210]《工具箱》制定依据的主要法律法规、政策性文件有《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持续推进城市更新行动的意见》《中共中央 国务院关于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意见》《自然资源部 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进一步支持城市更新行动若干措施的通知》（自然资发〔2025〕226号）、《支持城市更新的规划与土地政策指引（2023版）》（自然资办发〔2023〕47号）、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盘活存量资产扩大有效投资的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22〕19号）、《关于有力有序有效实施城市更新行动的通知》（新建城〔2025〕6号）、《自治区关于支持实施城市更新行动若干重点措施》（新建城〔2026〕18号）等文件。
三、主要内容
[bookmark: _GoBack]《工具箱》整体构建专项、综合两大类政策体系，共 80 条具体实施措施，基本覆盖城市更新主要环节、关键要素与重点场景，力求政策精准、措施务实、便于执行。
专项类政策聚焦城市更新重点领域与关键对象，围绕老旧厂房、存量商业商办楼宇、闲置房屋与老旧住房、存量与零星用地、交通设施空间五大方向制定30条举措，重点破解存量资产盘活、功能转换、用地保障、规模支持、审批简化等突出问题，针对性支持工业提质、楼宇盘活、住房改善、零星用地整合以及轨道交通、停车场、桥下空间等交通设施复合利用。
综合类政策侧重强化制度统筹与要素保障，从实施体系与技术标准、建筑指标与安全保障、功能混合与复合利用、历史遗留问题与土地续期、资金保障与金融支持、审批服务优化、多方参与和专业支撑七个方面制定50条举措，统筹完善城市更新实施机制，优化建筑规模统筹、安全管控、功能兼容、绿地平衡等技术规则，稳妥处置历史遗留问题并健全土地续期机制，强化财政、金融、税收、债券、资产证券化等多元资金保障，持续深化审批下放、并联办理、绿色通道、豁免清单等服务优化，鼓励国企、社会资本、产权主体、专业机构、居民等多方参与更新，为全市城市更新工作提供全链条、一体化政策支撑。

